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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潞城市龙信达建材有限公司蒸养粉煤灰砖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潞城市龙信达建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潞城市龙信达建材有限公司蒸养粉煤灰砖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以下简称报告表）。2021年7月12日经局务会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宋村，占地面积为192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2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2%。                       
二、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和下述要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
三、在项目建设与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照《报告表》逐一落实各项环保对策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建设全封闭原料库，且配备喷雾装置，有效抑制粉尘的产生；粉煤灰仓、石灰、水泥筒仓产生的粉尘分别经各自仓顶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球磨机、搅拌机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1台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锅炉废气通过8m排气筒达标排放。控制车速、密闭运输，设洗车平台，运输车辆离开时清洗轮胎和车身。
2、洗车废水循环使用，锅炉废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生活污水排入旱厕，定期清掏；均不得外排。
3、落实固体废物防治措施。除尘灰全部回用于生产，废砖坯重新进入模具成型；生活垃圾经收集后定期交由环卫部门妥善处理；废矿物油和废油桶收集后暂存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4、选购低噪声设备，对各类产噪采用相应的基础减震等消声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满足相关环境标准限制要求。
四、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要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评报告表及批复送至长治市潞城区环境监察大队，并按照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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